关于做好冬春取暖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
校属各单位：

岁末将至，天气转冷，为贯彻落实湖南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冬季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》、《湖南省安全委员会关于做好冬季取暖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》和《湖南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〈全省冬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精神，就冬春取暖消防安全工作下发此通知。
据省消防安全委员会通报，2013年以来，全省因不安全取暖引发的火灾亡人达88人，占冬春季节火灾亡人总数的40.18%。其中因使用炭火取暖引发火灾1367起，亡28人；使用木质箱式暖脚器引发火灾1459起，亡26人；使用鸟笼式电取暖器引发火灾1000起，亡17人；使用小太阳式取暖器引发火灾677起，亡10人；使用其他类型电取暖器引发火灾379起，亡7人。不安全取暖已经成为影响我省消防安全的重要致灾因素，人离未熄火断电、取暖器具上覆盖棉被、烘烤衣物、假冒伪劣取暖器具数量较多、使用超过最高使用年限的取暖器具等不安全现象较为普遍。为切实减少冬季不安全取暖引发的火灾，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，现就做好冬季取暖消防安全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：
一、请各单位结合实际做好宣传、防范与登记工作。于12月20日前，深入开展“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”活动，即自主评估风险、自主检查安全、自主整改隐患，公开消防安全责任人及其职责、公开消防安全管理人及其职责，承诺本单位不存在突出风险或者已着手落实整改。相关情况要张贴在醒目位置公示，将附件1于12月20日之前交保卫处201办公室，并将附件1打印后张贴在本单位宣传栏。

二、加强冬季防火教育。要在校园醒目位置张贴安全取暖宣传挂图或警示语，提醒师生安全用火、用电、用油、用气。要开展消防安全知识集中宣传教育活动，向师生员工宣传安全用电、安全气、安全用煤、实验操作等消防安全知识，促使养成良好行为习惯。
三、加强隐患排查整治。要开展不安全取暖警示性排查，对使用炭（煤）火取暖的，重点排查火源安全防护措施和房间排烟通风设施，防止引发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。对使用电取暖器具取暖的，重点排查电取暖器具及电气线路安全性能，及时淘汰无温控装置或超过最高使用年限的电取暖器具，制止私拉乱接电气线路、超负荷用电、用铜线或铁线代替保险丝等不安全用电行为。要培养师生安全取暖意识，提醒人离电断、掀开电取暖器具上覆盖的棉被衣物。要求教职员工每户填写一份附件2《安全取暖警示性排查宣传单》，各单位汇总后于12月20日之前交保卫处201办公室。
四、严格依法管理。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进一步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巡查和防火检查、消防设施和器材维护管理、火灾隐患整改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管理等制度，将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到岗位到人员。严格落实《湖南省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，严查违章使用取暖器具的行为，禁止在教室、功能室、学生宿舍、食堂和实验室等人员密集场所使用电炉、煤炉、木炭炉、液化气炉、电暖器、电烤箱等器具取暖。
五、学校内所有场所要切实做到人离关灯、关电源及各种用电设备(烤火器、电脑、空调、充电器等)，不得在无人的情况下开机过夜；充电器充完电后要从插座上拔下，不得将充电器插在插座上。
六、各实验室、科研平台要加强实验操作用电管理，严格规范实验操作程序，落实专人负责；做实验时，不得擅离工作岗位，做到人走电断。
七、严禁学生在宿舍内使用各类大功率电器。不乱拉乱接电源线；不使用无自动保护装置、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电器设备；不使用电暖炉、电炉、热得快、电熨斗、电火锅、电饭煲、电炒锅、微波炉、电磁炉等各种大功率电器设备。
八、禁止学生在宿舍燃点各类明火，不在宿舍内使用煤气炉、酒精灯或燃烧蜡烛等；不燃烧纸屑等杂物；不携带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物品进入宿舍；不在宿舍楼道内堆放杂物或停放自行车，以保持楼道畅通。
九、使用液化气、煤气的教职工，要做好防遗漏工作，做到人离火灭、气关，严防发生爆炸和中毒事故。
十、广大教职员工要教育引导好小孩不玩火，不燃放烟花爆竹。
十一、对玩忽职守造成火灾事故的单位和个人严格按照《湖南科技学院消防安全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湖南科技学院消防安全责任追究实施办法》予以追责。
湖南科技学院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
2019年12月5日

附件1
消防安全自评自查自改公开承诺书

	单位名称
	

	自评结果
	优秀/良好/合格/不合格          

	隐患情况
	

	整改措施
	

	整改时限
	年    月

	消防安全

责任人
	
	消防安全

管理人
	

	本单位郑重承诺：

一、严格遵守消防法律、法规，强化消防安全管理，坚决防范火灾事故的发生；

二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，确保值班人员在岗在位，加强值班巡查，及时消除火灾隐患；

三、杜绝违规用火、用电、用油、用气，杜绝私拉乱拉电线，杜绝违章动火动焊；

四、杜绝占用、堵塞和封闭安全出口、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，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；
五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，及时维护保养，并确保完好有效，不损坏、挪用、拆除、停用、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；

六、严格按期整改火灾隐患，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整改期间安全；

本单位未履行以上承诺的，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；因责任落实不到位导致火灾事故的，自愿接受法律的制裁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承诺人：

承诺日期：


附件2
安全取暖警示性排查宣传单

	排查重点：

1、冬季取暖形式？   电取暖器（）炭火煤火（）空调（）其他（）

2、是否有在取暖器具上长时间烘烤衣物现象：       是（）否（）

3、是否有过为离未熄火、未关电现象？             是（）否（）

4、入睡前是否关闭卧室门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（）否（）

5、电取暖器具使用年限是否超过8年？             是（）否（）

6、电取暖器具是否为“三无”产品？               是（）否（）

7、电取暖器具是否具备温控等安全装置？           是（）否（）

8、是否安装或打算安装独立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？   是（）否（）

	安全防范要点：

1、做到人离熄火关电、取走取暖器具上覆盖的棉被衣物等可燃物。

电取暖器具覆盖可燃物，最快可在30分钟内引发火灾。

2、提倡“关卧室门睡觉”。关闭卧室门可形成暂时性烟气隔离区域，延续烟熏（一氧化碳中毒）时间，争取逃生机会。

3、更换超过使用年限的电取暖器具。老旧取暖器具内部电气线路老化、温控装置可能失效，容易因短路、过热引发火灾。

4、淘汰未经合格认证、没有控温装置的电取暖器具。“三无”产品、没有过热自动断电（温控）装置的取暖器具，更加容易因电气、过热问题引发火灾。

5、鼓励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。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（注：网上购买数十元一个），安装在取暖房间顶棚下方，一旦发生火灾，烟气触发报警警醒熟睡人员，为火灾扑救和人员逃生争取时间。

	户主或家庭成员签名
	

	无读写能力者见证人签名
	


